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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近年來於汽車數量不斷成長，交通事故層出不窮，自民國 87 及 88 年汽、機

車強制責任保險實施以來，不僅對受害人保障發揮莫大的功用，社會大眾亦漸接

受汽、機車保險。由於汽車交通事故案件的日益增多，當事人雙方的賠償問題以

及保險理賠皆有賴於肇事責任鑑定的結果，故本研究主要探討目前保險業使用的

過失責任分配原則是否合理，並提出改進之意見，期使目前保險業與鑑定會委員

所判定之肇事責任能由分歧漸趨一致，以降低理賠糾紛，並促進社會和諧。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來瞭解肇事鑑定委員對於目前保險業之肇責分配原

則之看法，是否有所認知上的差異；調查期間為 96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20 日一

共回收了 66 份，問券對象為 14 個地區車鑑會與 3 個覆議會之委員與秘書，經調

查顯示於「路段同向事故」與「路段對向事故」部分，保險業與委員意見較為一

致，另在「路口事故」部分，不僅保險業與委員則意見相左之處甚多，且各地委

員間亦常有不一致的現象，因此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建議保險同業與行車事故

鑑定委員會，應研擬一致性之肇事責任處理認定準則，以減少未來理賠時之糾紛。 

 

關鍵字：汽車保險、交通事故鑑定、保險理賠、過失責任 

    

    

    

    

    

    

                                                
1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副教授 
2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研究生 

 



 13

事故

類型 

一一一一、、、、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1.11.11.11.1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經濟的發展與交通便利的需求，近來人們對於汽車的持有及使用已

變的不可或缺。在地窄人稠的台灣，汽車數量不斷的成長，汽車交通事故層

出不窮(表 1-1)；隨著國民的教育程度逐漸的提高，以及網際網路資訊傳播

的迅速，使得社會大眾對於自身權益維護的意識逐漸高漲，當發生汽車交通

事故，而對於雙方肇事責任若有所爭議時，往往會訴諸於警政人員、保險公

司、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地方調解委員會或法院等等相關機構，來進

行責任之釐清，以確保自身之權益。 

表 1-1 歷年臺灣地區道路交通事故(A1 及 A2 類) 

     年度 
90 91 92 93 94 95 

肇事件數(件) 64,264 86,259 120,223 137,221 155,814 160,897 

死亡人數(人) 3,344 2,861 2,718 2,634 2,894 3,140 

受傷人數(人) 80,612 109,594 156,303 179,108 203,087 211,176 

註：「道路交通事故」係指汽車或動力機械在道路上行駛，致有人傷亡。 

A1 類係指造成人員當場死亡或 24 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 

A2 類係指造成人員受傷之交通事故。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料 

我國自民國 87 年及 88 年實施汽、機車強制責任保險以來，對於社會保障有

顯著的貢獻，亦使社會大眾對於汽、機車責任保險的接受度逐漸增加。目前強制

汽車保險的法律責任基礎係採絕對責任的限額無過失基礎，無論加害人有無過

失，保險人皆須給付保險金之責任(單一車輛交通事故駕駛人除外)，至於任意汽

車第三人責任保險部分，乃採推定過失責任，保險公司於理賠時，係依雙方的過

失程度，按其過失成數來給付保險金，所以肇事責任的認定，往往與保險理賠的

金額息息相關。 

再者，由於汽車交通意外事故案件的日益增多，而當事人雙方的賠償責任問

題以及保險理賠皆有賴於肇事責任的鑑定結果，遂造成各地區行車事故鑑定委會

的鑑定案件逐年增加，以全國所屬各地區車鑑會之總合為例，於民國 82 年之鑑

定案件為 8,011 件而由逐年增加之趨勢，至 92 年度其鑑定案件總數已達 16,679

件(圖 1-1)，案件數量增加一倍以上，遂於 93 年 8 月 3 日正式實施「台灣省車輛

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收費辦法」，鑑定案件每件收費 3,000 元，覆議案件每件收

費 2,000 元，對於案件之增加產生抑制之成效，但以目前各地區車輛肇事鑑定委

員會之組織架構僅設置六位委員，平均而言每位委員的之工作負擔實為繁重，故

有學者建議若能適度引進保險機制，使保險公司能分攤部分車鑑會的工作，一方

面可提升保險公司於社會功能，加強其客戶服務與互動，亦可減輕各地區肇事鑑

定委員會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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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82~95 年 台灣省各區車輛事故鑑定會鑑定案件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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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21.21.21.2 研研研研究究究究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研究目的可分以下兩點： 

1、探討目前保險業界使用的過失責任成數分配原則現況是否有不合理之處，

並提出相關改進之意見或方案。 

2、對於目前保險業使用之肇事責任增減之因素及方法，提出改善之措施，使

保險業與鑑定會委員判定的肇事責任更趨於一致，以降低理賠上的紛爭。 

1.31.31.31.3 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與限制與限制與限制與限制    

本研究中主要以為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同業公會(以下簡稱產險公會)於民國

95 年編製的「汽車肇事責任分攤處理原則」為探討之依據，其事故類型大多以

兩車為主。至於機車與行人之間的碰撞因較複雜且須考慮之因素甚多，故不在本

研究討論的範圍。 

1.41.41.41.4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在探討目前保險業界目前使用的過失成數，是否與各地區肇事鑑

定委員會及覆議會之見解相同，並訪問保險業界人士對於目前過失成數分攤原則

是否還有需要加強之處。藉由本研究達成行車事故鑑定委員與保險公司雙方之認

同方式，來釐清處理汽車肇事責任之原則。 

本研究採用之方法有下列兩種： 

1、文獻回顧法： 

   本研究蒐集相關國內外有關肇事責任之程序及方法，並配合國內交通法規及

保險同業制定的相關規範，來修訂岀一套較為符合大眾認同之肇事責任分攤原

則。 

2、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將產險公會制定之汽車肇事分攤處理原則，透過問卷之方式，廣泛地

蒐集肇事鑑定專家與學者之意見，並將其有系統的整理分析，從分析中找出認知

件數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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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處，以檢視目前保險業界使用之過失責任成數分配原則是否有不合理之

處。再者，以問卷方式訪問各產物保險公司之汽車保險理賠人員，以瞭解目前制

度之優缺點，從而提出贊同或改善之意見。 

二二二二、、、、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2.1 保險業之鑑定原則保險業之鑑定原則保險業之鑑定原則保險業之鑑定原則    

保險業目前使用之「汽車保險肇責分攤處理原則」，係於民國 90 年 6 月 15

日由產險公會汽車險委員會所制定的，俟後歷經 93 年 10 月 1 日、94 年 2 月 21

日及 95 年 12 月三次修正，並於第三次修正時，參考了「大台中區產險業汽車險

肇事處理原則」，根據其內容分析，其可分為一般公路與高(快)速公路兩種常見

事故類型，一般公路類型又可分為同向、對向事故、路口事故(分三類)及其他事

故、高(快)速公路事故等七類常見事故類型。目前產險同業間處理肇事責任分攤

均以此為參考範例。 

 

2.2 行車事故鑑定相關文獻行車事故鑑定相關文獻行車事故鑑定相關文獻行車事故鑑定相關文獻    

鄭惠玲(2004)，探討國內行車事故鑑定機制相關問題，並分析肇事責任鑑定

對汽車保險理賠之影響。該研究發現行車事故鑑定將對於汽車保險的理賠產生變

化，且於單一汽車事故認定的案例中，肇事責任的釐清，將會影響駕駛人是否可

以獲得強制汽車保險的理賠
1
。 

葉名山、林世淵(2004)以大台中產險業汽車肇事處理原則、地區鑑定與覆議

會鑑定中鑑定結果較有共識的事故類型及大陸地區 36 種簡易事故類型與路權判

定準則，建立簡單事故基本類型，探討無號誌交叉路口，在不同的行向與不同超

速、酒醉的情況下，探討其是否應加重其肇事責任，並運用 ASP 之觀念撰寫程

式，提供肇事當事人及保險業者上網查詢以作為理賠之參考。 

蔡垂銓(2003)從保險業訂定之過失成數與各地區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之鑑

定方式來探討我國肇事責任鑑定制度的諸多問題，於保險業方面，其認為目前產

物保險業對於汽車意外事故之認定有下列缺失： 

1、 將案例制式化，雖為簡單明瞭，惟影響肇事責任之因素很多， 

因此若損失金額較大或一方未投保時，此種認定方式可能衍生爭議。 

  2、 對於煞車痕、是否超速、天候等因素，不加考量，顯將車禍過於簡單化。 

  3、 對於受藥物或酒類影響之駕駛因素均不予考量，對保持狀況良好之駕駛人

有失公允。 

  4、 未對汽車與機車或行人之車禍，作出協調認定之標準。 

                                                
1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10 規定：「本法所稱加害人，指因使用或管理汽車造成汽車交通事故

之人。本法所稱受害人，指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或死亡之人。」強制汽車保險之目的乃為保

障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或死亡之受害人，因此若於單一汽車事故中，即加害人與受害人為同一

人，故無法獲得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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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境下，66 個肇事鑑定的委員一致同意 A 車在未保持行車安全距

離或未注意車前狀況下追撞 B 車，須負擔 100%的肇責。此乃依據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以下簡稱道罰條例)第 58 條第 1 款「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罰鍰：一、不依規定保持前、後車距離。…」及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以下簡稱道安規則)第 94 條「汽車在同一車道行駛時，除

擬超越前車外，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汽車除遇突發

狀況必須減速外，不得任意驟然減速。前車如須減速暫停，駕駛人應預先顯

示燈光或手勢告知後車…。」之規定，但若因 B 車駕駛人驟然減速，以致 A

車追撞 B 車的情況下，本調查結果認為：A 車的肇責比例應為 70%，B 車

應分攤 30%肇責。 

 

三三三三、、、、現行保險業使用之過失成數分配探討現行保險業使用之過失成數分配探討現行保險業使用之過失成數分配探討現行保險業使用之過失成數分配探討 

目前我國財產保險業過失成數之分配，乃依據民國 95 年 12 月產險公會

編制的「汽車肇事分攤處理原則」來進行肇事責任之釐清，因此本研究以問

卷方式來進行肇事責任是否合理之探討，本次共訪問 66 位各地區肇事鑑定

委員會委員及秘書，來探討現行保險業使用的過失成數是否有所改善之處，

其內容可分為七個部分來探討： 

3.1 路段同向事故路段同向事故路段同向事故路段同向事故 

於路段同向事故共擬定了 15 種情況下，其肇事責任的分配如下 

(一)1.A 車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追撞 B 車，則 A 車負 100%肇責。 

2.A 車未注意車前狀況追撞 B 車，則 A 車負 100%肇責。 

 

 

B

A

 

 

(二)A車倒車未注意後方B車，A車負100%肇責；倘B車超速，則A車分攤肇責

70%，B車分攤肇責30%。 

 

 

B

A

 

 

 

依道罰條例第 50 條「汽車駕駛人倒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罰

鍰：一、在設有彎道、坡路、狹路、狹橋、隧道、圓環、單行道標誌之路段

或快車道倒車。二、倒車前未顯示倒車燈光，或倒車時不注意其他車輛或行

人。三、大型汽車無人在後指引時，不先測明車後有足夠之地位，或促使行

人避讓。」及道安規則第 110 條「汽車倒車時，應依下列規定：一、在設有

彎道、狹路、坡路、狹橋、圓環、隧道、單行道標誌之路段或鐵路平交道、

快車道等危險地帶，不得倒車。但因讓車、停車或起駛有倒車必要者，不在

此限。二、應顯示倒車燈光或手勢後，謹慎緩慢後倒，並應注意其他車輛及

行人。三、大型汽車須派人在車後指引，如無人在車後指引時，應先測明車

後有足夠之地位，並促使行人及車輛避讓。」；調查結果：有 59 位委員同意

A 車倒車未注意後方 B 車，A 車負 100%肇責，有 4 位委員認為 B 車仍有注

意之義務，故不應僅由 A 車負 100%，其責任應視 B 車是否有其他違規行為

來判定其肇責，倘 B 車在超速的情況下，依各位肇事鑑定委員認定之肇責

比例加權平均，A 車肇責為 80.95%，故本研究建議將 A 肇責修訂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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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 車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距離追撞 B 車，A 車負 100%肇責。 

 

A

B

A A

 

 

(四)A車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距離遭B車追撞，A車負100%肇責；倘B車超速，

則A車分攤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B

AA

 

A

B

 

A

B

 
 

在此情境下，有 55 位委員同意 A 車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距離遭 B 車追撞，

A 車應負 100%肇責；並有 3 位委員指出須於 A 車變換車道而 B 車促不及防時，

致使事故發生 A 車才須負 100%肇責；另 4 位委員認為 A 車須負 70%的肇責；

僅有 1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負 85%的肇責。本情境參考法規，依道罰條例第 45 條

第 4 款：「汽車駕駛人，爭道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罰鍰：…四、在多車

道不依規定駕車。…」及道安規則第 98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規定：「汽車在同向

二車道以上之道路（車道數計算，不含車種專用車道、機車優先道及慢車道），

除應依標誌或標線之指示行駛外，並應遵守下列規定：…六、變換車道時，應讓

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故本研究建議：仍依公會制定之原比例，惟

該敘述中 A 車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距離遭 B 車「追撞」一詞，本研究認為該事

故類型通常為擦撞，故本研究建議：將該敘述改為「A 車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距

離遭 B 車擦撞，A 車應負 100%肇責」。而於 B 車超速時，依其超速之程度，在

30%內調整肇責比例。 

 

 

 

此情境下 66 位委員均同意 A 車於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距離而

追撞 B 車時，應負 100%肇責。依道罰條例第 45 條第 4 款及道安規

則第 98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規定：倘 B 車遭 A 車追撞，在此情況下

無法注意亦無能力避免 A 車之追撞，故事故之發生 A 車應負全部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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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A 車碰撞違規(或併排)停放之 B 車，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B

A

 

 

 

 

 

(六)A車路邊起駛未讓行進中B車先行，A車負100%肇責；倘B車超速，則A車分

攤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B

A

A

 

 

 

 

 

 

(七)A車開啟或關閉車門未注意B車，A車負100%肇責；倘B車超速，則A車分攤

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位委員認為 B 車違規停車在先應負較大肇責，故 A 車僅須分攤 30%肇責；綜合上述，

本研究建議：若在白天且無視線不清的情況下，A 車應負 70%的肇責，若為夜間或

B 車未顯示燈光時，A、B 兩車各負 50%肇責。 

在此情境下，B 車佔用外快車道已違反道罰條例第 56 條第 1 項第

6 款：「汽車駕駛人停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罰鍰：…六、不

依順行方向，或不緊靠道路右側，或併排停車，或單行道不緊靠路邊

停車。…」及道安規則第 112 條第 1 項第 10 款：不得併排停車之規定。

而 A 雖有路權，但仍須遵守道安規則第 94 條第 3 項之規定：汽車行駛

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併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

全措施。故其須分攤 70%的肇責；有 53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比例，有 6

位委員認為其 A 車應分攤的肇責比例為 75%，有 3 位委員認為尚須考

慮是否有其他遮蔽物與視線是否清楚及 B 車違規佔用之情況，另有 1

在此情境下，A 車違反道罰條例第 45 條第 10 款「汽車駕駛人，

爭道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罰鍰：…十、起駛前，不讓行進中

之車輛、行人優先通行。…」及道安規則第 89 條第 1 項第 6 款：「行

車前應注意之事項，依下列規定：…六、起駛前應顯示方向燈，注意

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行人，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行人優先通

行。…」故 A 車應負 100%的肇責；有 61 位委員同意此肇責比例，有

4 位委員認為 B 車仍有注意之義務，故認為 B 車須分攤 30%肇責，故

本研究建議：應視雙方碰撞型態來決定該肇責分攤比例，若 A 車追撞

B 車車尾時，則 A 車負 100%肇責應屬無議，若為 B 車碰撞 A 車車尾 

時，則 B 車應分攤 30%肇責；在 B 車超速的情況下，有 10 委員認為 A 車應負

100%肇責，20 位認為 A 車分攤 70%肇責，7 位認為雙方各負 50%肇責，並依諸

位委員的意見加權平均數為 76.09%，故本研究建議在 B 車超速的情況下，A 肇

責比例修正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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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八)B車任意跨越分道線行駛遭A車追撞，則A車分攤肇責70%， 

B車分攤肇責30%。 

A

BB

 

 

 

 

 

 

 

(九)B車在可以迴車、左轉路段欲迴車，遭同向之A車所追撞，A車負100%肇責。 

A

B

 

 

 

在此情境下，有 61 位委員同意此肇責比例，有 4 位委員認為開啟

車門及關閉車門的情況下不宜相同肇責，故本研究建議 A 車在開

啟車門時肇責應為 100%，而在 A 車關閉車門時應為 70%，而在 

B 車超速的情況下，依諸位委員的意見加權平均為 79.62%，故本

研究建議：A 車肇責應修正為 80%。 

 

在此情境下，有 47 位委員同意此肇事責任比例，有 2 位委員

認為肇事責任比例應為 75%，有 8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負 100%肇

責，其他委員則認為 B 車有變換車道之情況，應視 A 車是否有足

夠距離預見 B 車變換車道，來判定雙方之肇事責任比例，若在 B

車突然變換車道，致使 A 車追撞 B 車，B 車亦有可能須負較大的

肇責。依道罰條例第 45 條第 4、12 款：汽車駕駛人，爭道行駛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處…罰鍰：…四、在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

十二、任意駛出邊線，或任意跨越兩條車道行駛。…及第 98 條第

1 項第 5 款：「汽車在同向二車道以上之道路（車道數計算， 

不含車種專用車道、機車優先道及慢車道），除應依標誌或標線之指示行駛外，

並應遵守下列規定：…五、除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或跨

越兩條車道行駛。…」故本研究認為：若 A 車能預見 B 車任意跨越分道線行駛

之行為時，而又追撞 B 車時，A 車負 100%肇責；若無法預見時，則 B 車分攤

30%肇責，A 車分攤 70%肇責。 

在此情境下，有 61 位委員同意本肇責比例，其他委員則認為若 B 車 

未打方向燈的情況下，B 車應分攤 30%的肇責，依道罰條例第 58 條第

1 款：「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罰鍰：一、不

依規定保持前、後車距離。…」及道安規則第 94 條第 3 項「汽車行駛

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併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

全措施。」。故本研究認為：依原肇責分攤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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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A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碰撞於分向限制線(以下稱雙黃實線)待迴車、左轉之B

車，則A車分攤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A

B

 

 

(十一)A車跨越雙黃實線碰撞迴車、左轉之B車，則A車分攤肇責50%，B車分攤

肇責50%。 

 

A

B

 

 

(十二)A車在外側車道迴車、左轉碰撞內側車道B車，A車負100%肇責； 

倘B車超速，則A車分攤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B

A

 
 

 

 

在此情境下有 39 位委員同意此肇責比例，有 26 委員不同意該肇責

比例，並有 11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分攤 100%肇責，依道罰條例第

49 條第 2 款「汽車駕駛人迴車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罰鍰：…

二、在設有禁止迴車標誌或劃有分向限制線、禁止超車線或禁止變

換車道線之路段迴車。…」。故本研究認同維持原肇責比例。 

 

在此情境下，有 39 位委員同意此肇責比例，有 10 位委員認為 A 車

應負 100%肇責，9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負 70%肇責；A 車跨越雙黃

實線乃違反道安規則第 90 條及道罰條例第 60 條未遵守標線之規

定；而 B 車亦違反了道罰條例第 49 條第 2 款「汽車駕駛人迴車時，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罰鍰：…二、在設有禁止迴車標誌或劃有

分向限制線、禁止超車線或禁止變換車道線之路段迴車。…」。及

第 106 條第 2 款禁止迴車之規定，故本研究認為：維持原肇責比例

應屬合理。 

 

在此情境下，有 56 位委員同意此肇責比例，因此 A 車在外側車

道迴車、左轉碰撞內側車道 B 車，A 車應負 100%肇責。而於 B

車超速的情況下，依諸位委員意見其算數平均數為 77.02%，故本

研究建議：A 車分攤肇責比例修正為 75%，B 車分攤肇責 25%。 

 



 21

(十三)(1)A車轉向時，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碰撞B車，A車負100%肇責； 

     (2)倘A車、B車皆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則A車分攤肇責50%， 

       B車分攤肇責50%。 

B A

 

(十四)A車、B車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時，縮減車道之A車未讓直行車道之

B車先行，A車負100%肇責；倘B車超速，則A車分攤肇責70%，B車分攤

肇責30%。 

B A

 
 

(十五)A車、B車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而無直行車道時，外側車道之A車未

讓內側車道之B車先行，A車負100%肇責；倘B車超速，則A車分攤肇責

70%，B車分攤肇責30%；若交通壅塞，內側B車、外側A車未互為禮讓，

逐車交互輪流行駛而發生碰撞，則A車分攤肇責50%，B車分攤肇責50%。 

B A

 

在此(1)(2)情境下的肇責比例分攤，獲得絕大多數各地區肇事鑑定

委員之認同，故該肇責比例應無所議。 

 

在此情境下，有 61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比例，有 4 位委員認為 B 車仍

須注意車前狀況，故 A 車應負 70%肇責，依道安全規則第 98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應讓直行車道之車輛先

行，無直行車道者，外車道之車輛應讓內車道之車輛先行。但在交通

壅塞時，內、外側車道車輛應互為禮讓，逐車交互輪流行駛，並保持

安全距離及間隔。B 車超速時，依各委員之意見加權平均，A 車肇責

為 77.37%，本研究建議：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5%，B 車

分攤肇責 25%。 

在此情境下，有 50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比例，依道安規則第 98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有 11 位委員認為 A 車僅須分攤 70%的肇責，2 位

委員認為 A 車僅須分攤 50%的肇責；於 B 車超速的情況下，各委員

的加權平均數顯示 A 車須分攤 72.07%，故本研究認同該肇責比例；

於交通壅塞，內側 B 車、外側 A 車未互為禮讓，逐車交互輪流行駛

而發生碰撞的情況下，有 62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比例，故 A 車分攤肇

責 50%，B 車分攤肇責 50%應屬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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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路段對向事故路段對向事故路段對向事故路段對向事故 

本部分將探討路段對向事故之肇責分攤比例，共研擬了八種情境下的肇責分

攤比例。 

1、A 車在設有禁止迴車標誌或劃有分向限制線，禁止超車線或禁止左轉之路段 

中迴車、左轉、駛入來車道超車，遭對向之 B 車碰撞，A 車負 100%肇責；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A

B

 
2、A車在劃有分向線路段中迴車、左轉或利用來車道超車時，A車未讓對向 

B車先行，A車負100%肇責；倘B車超速，則A車分攤肇責70%，B車分攤 

肇責30%。 

A

B

 
3、A 車在未劃分標線路段中迴車、左轉時，A 車未讓來車道 B 車先行，A 車負

100%肇責；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A

B

 

在此情境中，有 63 位委員同意此肇責比例，依道安規則第 106

條第 2 款及道罰條例第 49 條第 2 款之規定：在設有禁止迴車標誌

或劃有分向限制線，禁止超車線、禁止變換車道線之路段，不得

迴車。故 A 車侵入 B 車車道，致使事故發生應負擔全責；於 B

車超速的情況下，各委員加權平均結果 A 車肇責為 79.66%， 

故本研究建議：A 車應分攤肇責 80%，B 車分攤肇責 20%。 

 

在此情境中，有 40 位肇事鑑定委員同意此肇責分攤比例，有 13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分攤 70%肇責，另有 5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分

攤 75%肇責，並有部分委員認為 A 車在劃有分向線路段超車，

須負 100%肇責，若為左轉則僅須分攤 70%肇責；故本研究將迴

車、左轉及利用來車道超車三種情況分別探討；(1)於 A 車迴車、

左轉時，A 車分攤 70%肇責；(2)於超車時，則 A 車負擔 100%

肇責；(3)倘 B 車超速，則依各委員之加權平均，A 車的肇責為

71.25%，故本研究建議：維持原肇責比例。 

 

在此情境中，有 45 位肇事鑑定委員同意此肇責分攤比例，有 13 位

委員認為 A 車應分攤 70%肇責，另有 5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分攤 75%

肇責，依上述各委員之意見加權平均，其 A 車應分攤 93.05%肇責，

故本研究建議修正 A 車應分攤 90%肇責。於 B 車超速的情況下，

依各委員之意見加權平均，A 車應分攤 69.47%肇責，故本研究贊

同於 B 車超速，則維持原肇責比例。 

 



 23

4、A 車在未劃分標線路段中未靠右行駛，碰撞來車道停讓 B 車，A 車負 100% 

肇責(3.2.4a)；倘 A 車、B 車皆未靠右，則 A 車分攤肇責 50%、B 車分攤肇責

50%(3.2.4b)。 

(3.2.4a)

A

B

  

A

B

(3.2.4b) 

 

5、A 車超越雙黃實線碰撞對向內側車道行駛之 B 車，B 車受到碰撞後，再碰撞

同向外側車道行駛之 C 車： 

(1)B 車、C 車皆無違規情事，A 車負 100%肇責。 

(2)B 車、C 車皆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15%、C 車分攤 

肇責 15%。 

A

B

CB

 

6、A 車單行道逆向行駛，碰撞行駛中之 B 車，A 車負 100%肇責；倘 B 車超速， 

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A

B

 

於本情況中，有 63 位肇事鑑定委員同意上述兩種此

肇責分攤比例，有 2 位委員認為此種路段通常為狹

路，應視何車未讓來決定肇事責任比例，若無明顯

證據證明何車未讓，一般皆以同為肇事原因處理，

因此雙方皆分攤 50%肇責。 

 

在(1)的情境中，有 65 位委員同意 A 車負 100%肇責；於(2)的情

境中，有 42 位委員不同意該肇責比例分配，其中有 35 位委員

認為 A 車侵入對方車道應負 100%肇責，不應以 B 車或 C 車之

超速情事，而影響 A 車之肇責，且 C 車之違規行為，與 A、B

兩車之事故發生應無直接關係，故應不須分攤肇事責任，故本

研究認為：A 車仍應負 100%肇責。 

 

在此情境中，有 64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比例，其他委員認為仍須考

慮 B 車與 A 車之距離來判斷雙方之肇責；倘 B 車超速，則有 38

位委員認為A車須負 100%肇責，而有 5位委員認為B車應負 100%

肇責，依道安規則第 96 條之規定：「汽車在單行道行駛時，應在

快車道上按遵行方向順序行駛，劃有路面邊線者，除起駛、準備

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不得駛出路面邊線。」因此 A 車於單行道上

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而 B 車雖於單行道上超速，但 A 車逆向行

駛應負較大之責任，故本研究認為於 B 車超速的情況下，A 車仍

應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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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 車行駛在峻狹下坡路段，未禮讓上坡 B 車先行，發生碰撞，A 車負 100% 

肇責；倘 B 車上坡仍在坡下未禮讓已駛至中途之下坡 A 車先行，發生碰撞， 

B 車負 100%肇責。 

A

B

 

 

 

 

 

 

 

 

 

 

8、A 車行駛山路靠山壁路段，未禮讓外緣 B 車先行，發生碰撞，A 車負 100%

肇責；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A B

 

 

 

 

 

 

 

 

 

 

 

 

 

 

依道罰條例第 46 條第 3 款之規定汽車駕駛人交

會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罰鍰：…三、在山

路行車，靠山壁車輛，未讓道路外緣車優先通過…。

有 56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比例，有 7 位委員認為 A 車

僅須分攤 70%肇責，B 車超速時，依諸位委員認定

之肇責比例加權平均為 66.58%，故本研究贊同於 B

車超速時，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依道罰條例第 46 條第 2 款之規定汽車駕駛

人交會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罰鍰：一、

未保持適當之間隔。二、在峻狹坡路，下坡車未

讓上坡車先行，或上坡車在坡下未讓已駛至中 

 途之下坡車駛過，而爭先上坡。…因此若於 A 車行駛在峻狹下坡路段，未

禮讓上坡 B 車先行，發生碰撞，A 車負 100%肇責，有 56 位委員同意此肇

責比例，有 5 位委員認為 B 車須分攤 30%肇責，其他委員則認為須視 B 車

之車行路徑或是否有超速、酒醉駕車之行為，來判定其肇責分攤比例；於 B

車上坡仍在坡下未禮讓已駛至中途之下坡 A 車先行，因而發生碰撞的情境

中，有 55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分攤比例，有 2 位委員認為 B 車僅須分攤 70%

肇責，其他委員則提出尚須考慮路寬、以及如何確認 B 車仍在坡下等考慮

因素。本研究認為：若於上述情況則依公會制定之規則分攤肇責，倘有其他

因素時則依情況增減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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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路口事故路口事故路口事故路口事故：：：：類型一類型一類型一類型一 路口轉彎路口轉彎路口轉彎路口轉彎、、、、直行直行直行直行 

1、B 車直行與左轉彎 A 車碰撞，A 車負 100%肇責；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 

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B

A

 

 

 

 

 

 

 

 

2、A 車未達路口中心處搶先左轉，與對向直行 B 車碰撞，A 車負 100%肇責；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B

A

 

 

 

 

 

 

 

於本情境中有 46 位委員不同意該肇責比

例，有 31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分攤 70%肇責，

有 6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分攤 75%肇責，依道

安規則第 102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規定汽車行

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

定：…七、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及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48條第 1項第 6款之

規定「汽車駕駛人轉彎時，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罰鍰：…六、轉彎車不讓直行車先

行。」 

依前述法規轉彎車(A 車)應讓直行車(B 車)先行，但 A 車亦有注意之義務，於 

路口事故中，一般肇事鑑定尚會考慮以撞擊點作為責任依據，故本研究建議 A

車負 70%肇責，B 車分攤 30%肇責；於 B 車超速的情況下，依各委員之意見加

權平均，A 車應分攤 61.4%肇責，本研究建議：於 B 車超速的情況下，A 車分

攤 60%肇責，B 車負 40%肇責。 

於本情境中，有 50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比例，有各

5 位委員認為 A 車須分攤 80%及 70%肇責肇責，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規

定：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

下列規定：…五、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 30 公

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行至交岔路口中心處左

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左轉。…因此若 A 車

於未達路口處搶先左轉，與對向直行 B 車碰撞，

A 車應負 100%肇責；於 B 車超速的情況下，以諸

位委員加權平均，A 車肇責為 69.11%，故本研究

贊同原肇責分攤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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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車右轉彎碰撞慢車道直行 B 車，A 車負 100%肇責；倘 B 車超速，則 A 車

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AB

 

 

 

4、對向 A 車右轉彎與 B 車左轉彎進入同一車道發生碰撞，A 車負 100%肇

責；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B

A

 

 

 

 

 
 

 

 

 

 

 

 

於本情境中，有 40 委員同意該肇責比例，

該圖例有一處較具爭議性的地方是 B 車行駛於

慢車道，且行向為直行，雖轉彎車應讓直行車，

但 B 車行駛於慢車道亦有違規之處，故本研究

認為：A 車右轉彎碰撞慢車道直行 B 車，A 車

分攤 70%肇責，B 車分攤 30%肇責。於 B 車超

速的情況，各委員意見加權平均 A 車肇責為

66.02%，故本研究認為：於 B 車超速的情況下，

A 車分攤肇責 65%，B 車分攤肇責 35%。 

 

依道安規則第 102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規定：汽車

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

八、對向行駛之左右轉車輛已轉彎須進入同一車

道時，右轉彎車輛應讓左轉彎車輛先行，如進入

二以上之車道者，右轉彎車輛應進入外側車道，

左轉彎車輛應進入內側車道。有 29 位委員同意

該情境發生碰撞之肇責分攤比例，有 19 位委員

認為 A 車僅須分攤 70%肇責，另 6 位認為 A 車

應分攤 75%肇責，有 5 位認為 A 車須分攤 80%

肇責，綜合上述各位委員意見， 

 本研究建議：修正該肇責比例，A 車分攤 80%，B 車分攤 20%肇責；於 B 車超速

的情況下，綜合各委員之意見加權平均，A 車應負 62.97%，本研究建議：於 B 車

有超速之情況時，A 車分攤肇責 60%，B 車分攤肇責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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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A車、B車對向行駛，A車右轉、B車左轉，進入二以上之車道，A車碰撞

進入內側車道之B車，A車負100%肇責； 

(2)B車碰撞進入外側車道之A車，B車負100%肇責； 

(3)A車、B車在內外側分道線上碰撞，則A車分攤肇責50%，B車分攤肇責50%。 

於情況(1)、(2)皆有54位委員同意該肇責比例，情況(3)有61位委員同意

該肇責比例，於本情況大多數委員意見相符，故維持原肇責比例。 

A

B

 

 

6、A車在多車道路口內側車道違規右轉，與同向外側車道之B車碰撞，A車負

100%肇責；倘B車超速，則A車分攤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A

B B

 

 

 

 

 

 

 

 

於該情況中，有 61 位委員同意該肇

責分攤比例，故於 A 車在多車道路口內側

車道違規右轉，與同向外側車道之 B 車碰

撞，A 車負 100%肇責應無所議；倘 B 車

超速的情況下，各委員之意見加權平均數

為 80.68%，其中認為 A 車負 100%肇責的

有 17 位委員，A 車分攤 70%肇責的亦有

17 位委員，分攤 90%有 8 位、分攤 80%

有 7 位，故本研究建議於 B 車超速的情況

下，A 車分攤肇責 80%，B 車分攤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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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車在多車道路口外側車道違規左轉，與同向內側車道之B車碰撞，A車負

100%肇責；倘B車超速，則A車分攤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B B

A

 

 

8、(1)同向三快車道、一慢車道，A、B二車同時在內二車道左轉碰撞，A車未

注意行車安全間隔搶先左轉，A車負100%肇責。 

(2)倘A、B二車均未注意行車安全間隔，則A車分攤肇責50%，B車分攤肇責

50%。 

B A

 

 

 

 

 

 

 

 

 

 

於該情況中，有 61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分攤 

比例，故於 A 車在多車道路口外側車道 

違規左轉，與同向內側車道之 B 車碰撞， 

A 車負 100%肇責應無所議；倘 B 車超速的情

況下，各委員之意見加權平均數為 81.15%，

故本研究建議於 B 車超速的情況下，A 車 

分攤肇責 80%，B 車分攤肇責 20%。 

 

依道安規則第 102 條第 5 款之規定：汽車

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

列規定：…五、左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

三十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行至交岔

路口中心處左轉，並不得占用來車道搶先

左轉。因此於該情況(1)中有 55 位委員同意

該肇責比例，情況(2)中有 56 位委員同意該

肇責比例，故本研究贊同原肇責分攤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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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同向三快車道、一慢車道，A、B二車同時在外二車道右轉碰撞，A車未

注意行車安全間隔搶先右轉，A車負100%肇責。 

(2)倘A、B二車均未注意行車安全間隔，則A車分攤肇責50%，B車分攤肇責

50%。 

BA

 

 

3.4 路口事故路口事故路口事故路口事故：：：：類型二類型二類型二類型二 號誌路口號誌路口號誌路口號誌路口 

1、A車違反燈光號誌管制(闖紅燈、紅燈右轉)碰撞依號誌行駛之B車，A車負100%

肇責；倘B車超速，則A車分攤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B

A

綠
燈

紅燈

 

 

 

 

 

 

 

 

 

有 51 位委員同意情況(1)該肇責分攤比例，

於此圖例中有一爭議，B 車車道不明，以及

A 車車道路標為直行方向，A 車亦有違規之

行為，因此有 5 位委員認為 B 車須分攤 30%

肇責；於情況(2)時，雙方各負 50%肇責，

有 56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分攤比例，有 6 位

認為 A 車應分攤 70%肇責，故本研究認為

雙方應皆有注意之義務，故雙方各分攤 50%

肇責應屬合理。 

 

A 車違反燈光號誌管制﹝闖紅燈、紅燈

右轉﹞碰撞依號誌行駛之 B 車，有 64

位委員同意由 A 車負 100%肇責，倘 B

車超速，則仍有 45 位委員認為 A 車仍

應負 100%肇責，有 4 位委員認為 A 車

應負 90%，3 位委員認為 A 車須負 80%

肇責，8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負 70%肇

責，故本研究認為 A 車違反等光號誌管

制屬重大違規行為，致使碰撞依號誌行

駛之 B 車，無論 B 車有無超速之行為，

A 車皆應負 100%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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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車未遵守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碰撞B車，A車負100%肇責；倘B車超速，則

A車分攤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B

A

未遵守指揮
人員指揮

 

 

 

 

 

3、A車行經閃光紅燈路口碰撞閃光黃燈之B車，A車負100%肇責；倘B車未減速，

則A車分攤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A

B

閃紅

閃黃

 

 

 

 

 

 

 

 

 

A 車未遵守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碰撞 B

車，有 63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負 100%肇責，

故 A 車負 100%肇責應屬無議；於 B 車超

速時，有 45 位委員認為 A 車仍應負 100%

肇責，認為 A 車應負 90%肇責及 80%肇責

各有 4 位，有 5 位委員認為 A 車分攤 70%

肇責，2 位認為雙方各負 50%，依道安規

則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汽車行

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

規定：一、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指揮 

人員之指揮，遇有交通指揮人員指揮與燈光號誌並用時，以交通 

指揮人員之指揮為準。」故本研究認為 A 車未遵守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

致使碰撞 B 車應負 100%肇責。 

 

A 車行經閃光紅燈路口碰撞閃光黃燈之 B 車，有 54

位委員不同意該肇責分攤比例，有 41 位委員認為 A

車須負 70%肇責，有 7 位認為 A 車須分攤 75%肇責，

故本研究建議將 A 車肇責修正為 75%，依道安規則

第 102 條第 1 項第 2 款：行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無

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交岔路口，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

線道車先行。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道

者，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先行；車道數相同時，

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同為直行車或轉彎車

者，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車先行。但在交通壅塞時，

應於停止線前暫停與他方雙向車輛互為禮 

 讓，交互輪流行駛。故於雙方直行時左方車(A 車)應暫停讓右方車(B 車)先行，故 A 車應

負較多的肇責；倘 B 車未減速，則有 52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負 70%肇責，有 6 位認為 A

車應負 75%肇責，故本研究對於 B 車於未減速應分攤 70%肇責為合理，但惟有委員提出

如何認定 B 車是否有減速之情事，為實務上運用之難處，故本研究對於 B 車未減速等措

辭在本分攤原則中，有可能使從業人員於運用上有困難之處，故本研究建議應定義未減速

之標準，以供參考以減少理賠上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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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車於閃光紅燈路口直行碰撞左轉彎之閃光黃燈B車，A車負100%肇責；倘B

車未減速，則A車分攤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A

閃紅

閃黃

B

 
 

 

 

 

 

 

 

5、A車於閃光紅燈路口直行碰撞右轉彎之閃光黃燈B車，A車負100%肇責；倘B

車未減速，則A車分攤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A

B

閃紅

閃黃

 

 

 

 

 

 

 

車道數相同時，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同為直行車或轉彎車者，左方車應

暫停讓右方車先行。但在交通壅塞時，應於停止線前暫停與他方雙向車輛互為禮

讓，交互輪流行駛。故在此情況下本研究建議：修正 A 車肇責為 75%，B 車分攤

25%肇責；B 車未減速的情況下，有 49 位委員同意 A 車負 70%肇責，有 6 位認

為 A 車須負 75%肇責，有 6 位認為雙方各負 50%肇責，故本研究贊同於 B 車未

減速的情況下，A 車負 70%肇責。 

A 車於閃光紅燈路口直行碰撞左轉彎之

閃光黃燈 B 車，A 車負 100%肇責，有 48

位委員持反對之意見，有 29 位委員認為

A 車僅須分攤 70%肇責，有 7 位委員認

為 A 車僅須分攤 75%肇責，依道安規則

第 102 條第 1 項第 2 款：行至無號誌或號

誌故障而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交岔路

口，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未

設標誌、標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道者，

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先行； 

A 車於閃光紅燈路口直行碰撞右轉彎之閃

光黃燈 B 車，A 車負 100%肇責，有 42 位

委員持不同之意見，其中有 27 位委員認為

A 車僅須分攤 70%肇責，有 7 位委員認為

A 車僅須分攤 75%肇責，依道安規則第 102

條第 1 項第 2 款：行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

而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交岔路口，支線

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未設標誌、

標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車

應暫停讓多線道先行；車道數相同時， 

 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同為直行車或轉彎車者，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車

先行。但在交通壅塞時，應於停止線前暫停與他方雙向車輛互為禮讓，交互輪

流行駛。故在此情況下本研究建議：修正 A 車肇責為 75%，B 車分攤 25%肇責。

B 車未減速的情況下，有 52 位委員同意 A 車負 70%肇責，有 6 位認為 A 車須

負 75%肇責，有 3 位認為雙方各負 50%肇責，綜合上述各委員之意見，故本研

究贊同維持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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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路口事故路口事故路口事故路口事故：：：：類型三類型三類型三類型三 無號誌路口無號誌路口無號誌路口無號誌路口 

1、A車行經少車道數無號誌路口碰撞多車道數之B車，A車負100%肇責；倘B

車未減速，則A車分攤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B

A

 
 

 

 

 

 

 

 

 

 

 

 

2、A車、B車行經車道數相同無號誌路口，B車為左方直行車、A車為右方車轉 

彎車，A車、B車路口碰撞，A車負100%肇責；倘B車未減速，則A車分攤肇責 

70%，B車分攤肇責30%。 

 

B

A

 

 

 

A 車行經少車道數無號誌路口碰撞多

車道數之 B 車，有 50 位委員不同意該

肇責比例，依道安規則第 93 條第 1 項

第 2 款：行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無交

通指揮人員指揮之交岔路口，支線道車

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未設標誌、標

線或號誌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車

應暫停讓多線道先行；車道數相同時，

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先行；同為直行

車或轉彎車者，左方車應暫停讓右方車 

先行。但在交通壅塞時，應於停止線前暫停與他方雙向車輛互為禮讓，交互

輪流行駛。依法規而言少線道車雖應讓多線道車先行，但 B 車仍有注意之義

務，故有 37 位委員認為 B 車應分攤 30%肇責，有 7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負 75%

肇責，故本研究認為於 A 車行經少車道數無號誌路口碰撞多車道數之 B 車，

該肇責比例應修正為 A 車負 70%肇責，B 車負 30%肇責。於 B 車未減速的情

況下有 51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比例，有 6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負 75%肇責，有 4

位委員認為雙方各負 50%肇責，故本研究贊同於 B 車未減速的情況下，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A 車、B 車行經車道數相同無號誌路口，B

車為左方直行車、A 車為右方車轉彎車，A

車、B 車路口碰撞，有 46 位委員不同意該肇

責比例，有 21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分攤 70%

肇責，有 7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分攤 75%肇

責，有 10 位委員認為 A 車僅須分攤 30%肇

責(左右方規定)。依道安規則第 93 條第 1 項

第 2 款：…車道數相同時，轉彎車應暫停讓

直行車先行；同為直行車或轉彎車者，左方

車應暫停讓右方車先行…。因此應先優先適

用轉彎車讓直行車之規定，故本研究建議將

A 車肇責修正為 70%，B 車分攤 30%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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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B 車未減速的情況下，有 43 位委員同意 A 車分攤 70%肇責，B 車分攤

30%肇責，有 6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負 75%肇責，有 7 位委員認為雙方應各負 50%

肇責，有 7 位認為 A 車僅須分攤 30%肇責，依上述各位委員之意見加權平均為

62.92%，故本研究認為：於 B 車未減速的情況下，A 車分攤肇責 60%，B 車分

攤肇責 40%。 

 

3、A車、B車行經車道數相同無號誌路口，A車為左方車、B車為右方車且同為

直行車，A車、B車路口碰撞，A車負100%肇責；倘B車未減速，則A車分攤

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A

B

 
 

4、A車、B車行經車道數相同無號誌路口，A車為左方車、B車為右方車且同為

轉彎車，A車、B車路口碰撞，A車負100%肇責；倘B車未滅速，則A車分攤

肇責70% ，B車分攤肇責30%。 

A

B

 

 

 

 

於該情況中，有 50 位委員不同意該肇責

比例，有 37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分攤 70%

肇責，有 7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分攤 75%

肇責，故本研究建議：A 車分攤 70%肇

責，B 車分攤肇責 30%；於 B 車未減速

的情況中，有 52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比

例，有 6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分攤 75%肇

責，故本研究贊同原分攤肇責。 

 

於該情況中，有 48 位委員不同意該肇責比

例，有 35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分攤 70%肇

責，另 7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分攤 75%肇責，

故本研究認為：A 車分攤 70%肇責，B 車

分攤 30%肇責。於 B 車未減速的情況下有

52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比例，有 6 位認為 A

車應分攤 75%肇責，故本研究贊同原肇責

分攤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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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其他事故其他事故其他事故其他事故 

1、A車行駛於上坡路段，因故向後滑動，碰撞後方B車，A車負100%肇責。 

A

B

 

 

有64位委員贊同該肇責比例，故本研究亦表贊同。 

 

2、A車車輛零件、車上貨物掉落碰撞B車，A車負100%肇責； 

倘B車超速，則A車分攤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B

A

B

 

3、A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碰撞同一車道因發生爆胎、車輪脫落之B車，則A車分攤

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A

B

 

 

4、(1)A車行駛無號誌圓環路口，未讓圓環內B車先行，碰撞B車，A車負100%

肇責；倘B車超速，則A車分攤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2)A車行駛多車道圓環外側，碰撞內側車道B車，A車負100%肇責；倘B車

超速，則A車分攤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A車車輛零件、車上貨物掉落碰撞B車，A車負100%肇責， 

65位委員一致同意該肇責比例，故本研究贊同A車車輛零件、 

車上貨物掉落碰撞B車，A車應負100%肇責；倘B車超速， 

則A車分攤肇責70%，B車分攤肇責30%。 

 

 

有 45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比例，有 5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分攤 75%

肇責，有委員提出應視 B 車是否為突發狀況及有無作警示動作，

以及當時視線是否明亮而判定，故這些為肇責判斷尚須考量之因

素，若於 A 車視線良好且 B 車亦有作警示之動作，A 車應分攤

70%的肇責，若於視線不良或 B 車未有警示動作時其肇責可為雙

方各分攤 50%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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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B

B

B

B

A

環內與環外

內環與外環

 

於情況(1)中，有 47 位委員認同該肇責比例，有 12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

負 70%肇責，另 5 位認為 A 車應分攤 75%肇責，故本研究贊同 A 車負 100%

肇責；於情況(2)中，有 52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比例，有 8 位認為 A 車應分攤

70%肇責，2 位認為 A、B 車各負 50%肇責，其他委員認為尚須考慮 B 車之

行向來認定該肇責(B 車向左，A 車分攤 70%B 車分攤 30%；B 車向右，A、

B 各負 50%肇責)；若 B 車超速，本研究建議將其肇責比例修正為雙方各負

50%。 

 

3.7 高高高高(快快快快)速公路常見事故類型速公路常見事故類型速公路常見事故類型速公路常見事故類型 

1、A車駛入公路，未判明安全距離碰撞主線道行駛B車。A車負100%肇責； 

如B車有超速行駛，A車分攤70%肇責、B車分攤30%肇責。 

A

A

A

A

A

A

A

B

A

A

 

 

2、A車未注意安全距離變換車道碰撞正常車道行駛B車，A車負100%肇責。 

於該情況中，有 59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比例，

另 5 委員認為 A 車應分攤 70%肇責，本研究

贊同 A 車駛入公路，未判明安全距離碰撞主

線道行駛 B 車。A 車應負 100%肇責；如 B

車有超速行駛，A 車分攤 70%肇責、B 車分

攤 30%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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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A

A

A

A

A

B

A

B

A

 

3、(1)A車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追撞前面車，A車負100%肇責。 

(2)如B車任意驟然減速，A車分攤70%肇責、B車分攤30%肇責。 

A

A

A

A

A

A

A

B

B

B

A

A

A

 

4、A車任意行駛路肩或未注意車前狀況碰撞因故停於路肩或車道之B車， 

(1)如B車依規定設置故障標誌則A車負100%肇責。(2)否則A車分攤70%肇 

責，B車分攤30%肇責。 

於上述情況中，有 62 位委員認同該肇責比例，故應

為大多數委員所認同，A 車應負 100%肇責。 

 

於此情況(1)中，66 位委員一致認同 A 車未保持行車安全

距離追撞前面車，A 車負 100%肇責，於 B 車任意驟然減

速的情況中，有 42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比例，有 6 位委員認

為 A 車應分攤 75%肇責，有另 10 位委員認為 A 車應負

100%肇責，有 2 位認為 A 車應負 30%肇責，有 2 位認為

雙方各負 50%肇責，本研究認為應視 B 車驟然減速之情況

是否明顯，若 B 車驟然減速致使 A 車無足夠反應時間而追

撞 B 車，B 車應負較大之肇責，依諸位委員之意見加權平

均計算，A 車應分攤 73.65%，故本研究贊同原肇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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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A

A

A

A

A

A

B

A

A

B

A

 

5、A車操作不當失控碰撞行駛他車道之B車，則A車負100%肇責，如B車超速 

行駛，則A車分攤70%肇責，B車分攤30%肇責。 

A

A

A

A

A

A

A

A

B

B

A

 

6、A車裝載物品未捆綁穩當或向車外丟棄物品，致B車閃避不及碰撞，則A車負 

100%肇責，如B車超速行駛，則A車分攤70%肇責，B車分攤30%肇責。 

A

A

A

A

A

A

A

A

BBBB
B

 

於情況(1)中 64 位委員一致同意由 A 車負 100%肇責，

於情況(2)，有 52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比例，有 8 位委員

認為 A 車應負 100%肇責，認為 A 車應負 75%及 50%

肇責有各 1 位；依本圖例分析，本研究認為 A 車本不

應行駛路肩，但 B 車未設置標誌故應分攤部分肇責，

故同意維持原分攤比例。 

 

於本情境，65 位委員同意 A 車操作不當失控碰撞行

駛他車道之 B 車，則 A 車負 100%肇責，故本研究

認同該肇責比例；如 B 車超速行駛，則 A 車分攤

70%肇責，B 車分攤 30%肇責。 

 

於本情境中，66 位委員一致同意，A 車裝載物品未捆

綁穩當或向車外丟棄物品，致 B 車閃避不及碰撞，則 A

車負 100%肇責，如 B 車超速行駛，則 A 車分攤 70%

肇責，B 車分攤 30%肇責。故本研究亦同意該肇責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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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車變換車道不當，B車(大型車)錯行車道行駛最內側，則A車分攤70%肇責， 

B車分攤30%肇責。 

A

A

A

A

A

A

A

B

A

B

AAAA

 

以下表 3-1，就本研究之調查各類型事故肇責比例分攤，與公會原肇責

比例作一比較： 

表 3-1 產險公會制定原肇責比例與本研究肇責比例分攤對照表 

路段同向事故 
本研究建議 

A 車之肇責 

(一) 

 

1.A 車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追撞 B 車，則 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2.A 車未注意車前狀況追撞 B 車，則 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二) 

 

A 車倒車未注意後方 B 車，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80% 

(三) A 車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距離追撞 B 車，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四) 

 

A 車變換車道未注意安全距離遭 B 車追撞，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75% 

(五) 
A 車碰撞違規(或併排)停放之 B 車，則 A 車分攤肇責 70%， 

B 車分攤肇責 30%。 

70%或 50% 

依是否能預見 

(六) 

 

A 車路邊起駛未讓行進中 B 車先行，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75% 

(七) 

 

A 車開啟或關閉車門未注意 B 車，A 車負 100%肇責； 
開啟車門 100% 

關閉車門 70%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80% 

(八) 
B 車任意跨越分道線行駛遭 A 車追撞，則 A 車分攤肇責 70%，

B 車分攤肇責 30%。 

視 A 車是 

否能預見 

(九) 
B 車在可以迴車、左轉路段欲迴車，遭同向之 A 車所追撞， 

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於本情境中，有 38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比例，但亦有

28 位委員不同意該肇責比例，其中更有 24 位委員認

為 A 車應負 100%肇責，本研究認為 B 車(大型車)雖

錯行車道行駛最內側，但 A 車變換車道不當為其事故

主因，不因 B 車違規之行為，依諸位委員意見加權平

均為 81.61%，故本研究建議將 A 車肇責修訂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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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A 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碰撞於分向限制線(以下稱雙黃實線)待迴

車、左轉之 B 車，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相同 

(十一) 
A 車跨越雙黃實線碰撞迴車、左轉之 B 車，則 A 車分攤肇責

50%，B 車分攤肇責 50%。 
相同 

(十二) 

 

A 車在外側車道迴車、左轉碰撞內側車道 B 車，A 車負 100%

肇責； 
相同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75% 

(十三) 

 

A 車轉向時，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碰撞 B 車，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倘 A 車、B 車皆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則 A 車分攤肇責 50%，

B 車分攤肇責 50%。 
相同 

(十四) 

 

A 車、B 車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時，縮減車道之 A 車未讓

直行車道之 B 車先行，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75% 

(十五) 

 

 

A 車、B 車由同向二車道進入一車道而無直行車道時，外側車

道之 A 車未讓內側車道之 B 車先行，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70% 

若交通壅塞，內側 B 車、外側 A 車未互為禮讓，逐車交互輪流

行駛而發生碰撞，則 A 車分攤肇責 50%，B 車分攤肇責 50%。 
相同 

 

路段對向事故 
本研究建議 

A 車之肇責 

(一) 

A 車在設有禁止迴車標誌或劃有分向限制線，禁止超車線或禁止 

左轉之路段中迴車、左轉、駛入來車道超車，遭對向之 B 車碰撞， 

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80% 

(二) 

A 車在劃有分向線路段中迴車、左轉或利用來車道超車時，A 車 

未讓對向 B 車先行，A 車負 100%肇責； 

迴車  70% 

左轉  70% 

超車 100%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相同 

(三) 

A 車在未劃分標線路段中迴車、左轉時，A 車未讓來車道 B 車先行，

A 車負 100%肇責 
90%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相同 

(四) 

A 車在未劃分標線路段中未靠右行駛，碰撞來車道停讓 B 車，A 車

負 100%肇責(圖一) 
相同 

倘 A 車、B 車皆未靠右，則 A 車分攤肇責 50%、B 車分攤肇責 50%(圖

二)。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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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A 車超越雙黃實線碰撞對向內側車道行駛之 B 車，B 車受到碰撞後，

再碰撞同向外側車道行駛之 C 車：同向外側車道行駛之 C 車： 

(1)B 車、C 車皆無違規情事，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B 車、C 車皆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15%、C

車分攤肇責 15%。 
100% 

(六) 
A 車單行道逆向行駛，碰撞行駛中之 B 車，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相同 

(七) 

A 車行駛在峻狹下坡路段，未禮讓上坡 B 車先行，發生碰撞， 

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倘 B 車上坡仍在坡下未禮讓已駛至中途之下坡 A 車先行，發生碰

撞，B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八) 

A 車行駛山路靠山壁路段，未禮讓外緣 B 車先行，發生碰撞，A 車

負 100%肇責； 
相同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相同 

 

路口事故：類型一 
本研究建議 

A 車之肇責 

(一) 
B 車直行與左轉彎 A 車碰撞，A 車負 100%肇責； 70%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60% 

(二) 

A 車未達路口中心處搶先左轉，與對向直行 B 車碰撞，A 車負 100%

肇責。 
相同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70% 

(三) 
A 車右轉彎碰撞慢車道直行 B 車，A 車負 100%肇責； 70%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65% 

(四) 

對向 A 車右轉彎與 B 車左轉彎進入同一車道發生碰撞，A 車負 100%

肇責。 
80%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60% 

(五) 

(1)A 車、B 車對向行駛，A 車右轉、B 車左轉，進入二以上之車道，

A 車碰撞進入內側車道之 B 車，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2)B 車碰撞進入外側車道之 A 車，B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3)A 車、B 車在內外側分道線上碰撞，則 A 車分攤肇責 50%，B 車

分攤肇責 50%。 
相同 

(六) 

A 車在多車道路口內側車道違規右轉，與同向外側車道之 B 車碰

撞，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80% 

(七) 
A 車在多車道路口外側車道違規左轉，與同向內側車道之 B 車碰

撞，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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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80% 

(八) 

(1)同向三快車道、一慢車道，A、B 二車同時在內二車道左轉碰撞，

A 車未注意行車安全間隔搶先左轉，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2)倘 A、B 二車均未注意行車安全間隔，則 A 車分攤肇責 50%，B

車分攤肇責 50%。 
相同 

(九) 

(1)同向三快車道、一慢車道，A、B 二車同時在外二車道右轉碰撞，

A 車未注意行車安全間隔搶先右轉，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2)倘 A、B 二車均未注意行車安全間隔，則 A 車分攤肇責 50%， 

B 車分攤肇責 50%。 
相同 

 

路口事故：類型二(號誌路口事故) 
本研究建議 

A 車之肇責 

(一) 

 

A 車違反燈光號誌管制(闖紅燈、紅燈右轉)碰撞依號誌行駛之 B 車， 

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100% 

(二) 

 

A 車未遵守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碰撞 B 車，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100% 

(三) 

 

A 車行經閃光紅燈路口碰撞閃光黃燈之 B 車，A 車負 100%肇責； 75% 

倘 B 車未減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相同 

(四) 

 

A 車於閃光紅燈路口直行碰撞左轉彎之閃光黃燈 B 車， 

A 車負 100%肇責； 
75% 

倘 B 車未減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相同 

(五) 

 

A 車於閃光紅燈路口直行碰撞右轉彎之閃光黃燈 B 車， 

A 車負 100%肇責； 
75% 

倘 B 車未減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相同 

 

路口事故：類型三(無號誌路口事故) 
本研究建議 

A 車之肇責 

(一) 
A 車行經少車道數無號誌路口碰撞多車道數之 B 車，A 車負 100%肇責； 70% 

倘 B 車未減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相同 

(二) 

A 車、B 車行經車道數相同無號誌路口，B 車為左方直行車、A 車為右

方車轉彎車，A 車、B 車路口碰撞，A 車負 100%肇責； 
70% 

倘 B 車未減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60% 

(三) 

A 車、B 車行經車道數相同無號誌路口，A 車為左方車、B 車為右方車

且同為直行車，A 車、B 車路口碰撞，A 車負 100%肇責； 
70% 

倘 B 車未減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相同 

(四) 
A 車、B 車行經車道數相同無號誌路口，A 車為左方車、B 車為右方車

且同為轉彎車，A 車、B 車路口碰撞，A 車負 100%肇責；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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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 B 車未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 ，B 車分攤肇責 30%。 相同 

 

其他事故 
本研究建議 

A 車之肇責 

(一) 
A 車行駛於上坡路段，因故向後滑動，碰撞後方 B 車，A 車負 100%肇

責。 
相同 

(二) 
A 車車輛零件、車上貨物掉落碰撞 B 車，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相同 

(三) 
A 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碰撞同一車道因發生爆胎、車輪脫落之 B 車， 

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相同 

(四) 

(1)A 車行駛無號誌圓環路口，未讓圓環內 B 車先行，碰撞 B 車， 

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50% 

(2)A 車行駛多車道圓環外側，碰撞內側車道 B 車，A 車負 100%肇責； 70% 

倘 B 車超速，則 A 車分攤肇責 70%，B 車分攤肇責 30%。 50% 

 

高(快)速公路常見事故類型 
本研究建議 

A 車之肇責 

(一) 

A 車駛入公路，未判明安全距離碰撞主線道行駛 B 車。 

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如 B 車有超速行駛，A 車分攤 70%肇責、B 車分攤 30%肇責。 相同 

(二) 
A 車未注意安全距離變換車道碰撞正常車道行駛 B 車， 

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三) 
(1)A 車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追撞前面車，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2)如 B 車任意驟然減速，A 車分攤 70%肇責、B 車分攤 30%肇責。 相同 

(四) 

A 車任意行駛路肩或未注意車前狀況碰撞因故停於路肩或車道之 B 車，  

(1)如 B 車依規定設置故障標誌則 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2)否則 A 車分攤 70%肇責，B 車分攤 30%肇責。 相同 

(五) 
A 車操作不當失控碰撞行駛他車道之 B 車，則 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如 B 車超速行駛，則 A 車分攤 70%肇責，B 車分攤 30%肇責。 相同 

(六) 

A 車裝載物品未捆綁穩當或向車外丟棄物品，致 B 車閃避不及碰撞， 

則 A 車負 100%肇責， 
相同 

如 B 車超速行駛，則 A 車分攤 70%肇責，B 車分攤 30%肇責。 相同 

(七) 
A 車變換車道不當，B 車(大型車)錯行車道行駛最內側， 

則 A 車分攤 70%肇責，B 車分攤 30%肇責。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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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汽車汽車汽車汽車保險肇事保險肇事保險肇事保險肇事鑑定肇責增減之問題鑑定肇責增減之問題鑑定肇責增減之問題鑑定肇責增減之問題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4.1 保險業現行肇責增減方法保險業現行肇責增減方法保險業現行肇責增減方法保險業現行肇責增減方法 

依目前保險業對於肇事責任鑑定共同遵守原則於確立肇事主、次因後，

若同一事故車另有其他肇事原因時，則每項在增加肇責分攤 5%，但肇事主

因者，在彼此肇責增減抵扣後仍應高於肇事次因 5%以上(與事故無相關因果

關係之一般違規事項不列入計算)，針對此肇責增減方法，本此研究調查中

共訪問了 30 位從事肇事鑑定委員對於該增減肇責方法之意見，有 17 位委員

不同意該增減肇責之方式，有 12 位委員同意該肇責增減方式，並有 23 位委

員認為於主次因確定後，若同一事故另有其他肇事次因，應視其次因不同，

而對於增減的比例應有所不同，故本研究建議保險業於使用該汽車肇責增減

時，應視不同之因素，釐定不同增減比例，如此才能使肇責分攤比例更合乎

公平原則；除上述問題外，於主、次因認定上亦容易產生爭議，一般而言，

若 A 車為肇事主因，B 車為肇事次因，其肇責分攤 A 車負 70%責任，B 車

負 30%責任，但若 B 車有較多之次因，恐 B 車將分攤較多之責任，對 B 車

將失之公平。 

4.2 肇責增減因子分析肇責增減因子分析肇責增減因子分析肇責增減因子分析 

於現行保險業汽車肇事責任分攤處理原則中，對於駕駛人之超速行為，

將增加其肇責分攤比例，其增加比例為 30%，對於超速之行為，於事故現場

若無監視器或測速器等設備，對於超速行為之認定恐有困難之處，僅能依事

故目擊者及警方筆錄來判斷肇事當事人雙方之車速，但對於有確切紀錄該超

速程度之事故，依其超速程度來增減肇責，部分鑑定委員於肇事鑑定時，會

將超過道路限速 20 公里以下，視為一般超速，若超過限速 20 公里以上者，

則視為嚴重超速，將加重其肇責比例，依本研究之調查有 18 位鑑定會委員

對於超速行為會增減 5%肇責，有 20 位委員會增減 10%肇責，有 2 位會增

減 20%肇責，其他委員則表示視超速程度來決定其增減比例但其增減比例約

為 5%~20%之間，且於肇事一方違反交通號誌或未遵守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

等重大違規行為時，肇事鑑定委員通常不會給予對肇車輛增加肇責之分攤責

任，故其增減肇責之方式，很難於每一種事故中一體適用，應視該超速行為

對於事故發生之影響有無直接關係來予以增減肇責。 

駕駛人飲酒駕車的情況下，肇事鑑定委員通常會依其受酒類影響之程度

及車輛是否有偏離車道之現象來增減及肇責，依本研究之調查於駕駛人一般

酒駕(駕駛人吐氣含酒精濃度值介於 0.25 毫克與 0.55 毫克之間)的情況下，

依受訪委員意見加權平均為 9.04%，故本研究建議於駕駛人一般酒駕的情況

下給予駕駛人增加 10%肇責；於駕駛人酒醉駕車(駕駛人吐氣含酒精濃度值

超過 0.55 毫克)的情況下，依受訪委員意見加權平均為 15.88，故本研究建議

於駕駛人酒醉駕車的情況下，給予駕駛人增加 15%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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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使保險業與肇事鑑定委員之肇事鑑定意見更趨於一

致，以使肇責比例更符合社會公平正義，俾提出下列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產險公會新制定的「汽車肇事責任分攤處理原則」較之前相關的肇責分 

攤處理原則較為完備，並獲得大部分會員公司的支持與認同，但惟部份 

肇責分攤過度強調「絕對路權」之原則，雖目前交通部及警政單位致力

推行，但於鑑定實務之運用上，除路權之考量外，仍會考慮駕駛人之狀

況及外在環境等因素，路權並非唯一決定肇責之標準。 

2、目前保險業之肇責分攤，若僅憑汽車肇事責任分攤處理原則的圖例來處 

理肇責之分攤，應無法完全符合汽車保險理賠人員及肇事雙方之需求，

且肇事鑑定須考量之因素甚多，恐非能以圖例來解決全部之肇事案例。 

3、肇事鑑定委員之鑑定方法，依目前「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 

第 8 條第 7 項前項鑑定意見內容應加註下列肇事主次因說明： 

一、雙方當事人僅一方有過失者，以肇事原因表示之，另一方以無肇事因素 

    表示之。 

二、雙方均有過失，且過失程度相同者，以同為肇事原因表示之。 

三、雙方均有過失，但過失程度不同者，較重之一方以為肇事主因表示之； 

    較輕之一方以為肇事次因表示之…因此並無提供肇事雙方之肇責比例， 

    但於本次調查中，各委員對於肇事主、次因之認定的肇責亦有諸多意見 

及不同百分比的表示意見，於主、次因之表示上各委員之認知上有所差異； 

保險業以標明百分比之判定肇責方式，雖於肇責分攤之裁量上有部分失其準 

確性，但若能妥善使用增減肇責方式來加以改善，俾能使其肇責分攤處理上 

更為明確，以減少理賠上之糾紛。 

5.2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保險業若能將各肇事情境建置相關電腦系統，以電腦來做基本的判別肇

責工作，應能使保險業肇責分攤制度更顯現雙方過失程度，並減少理賠

上判斷肇責之繁瑣程序，且更能符合社會公平正義。 

2、相關立法單位能修正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改以百分比方式或

較為明確之措辭，來顯示雙方之肇責比例，否則若以雙方當事人僅一方有過

失者，以肇事原因表示之，另一方以無肇事因素表示之與雙方均有過失，且

過失程度相同者，以同為肇事原因表示之及雙方均有過失，但過失程度不同

者，較重之一方以為肇事主因表示之；較輕之一方以為肇事次因表示之等用

語來表示肇事雙方之責任，恐對於稍有過失或亦有疏失之當事人，無法真正

顯示其應負責任比例。 

3、保險同業與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及警政單位，應研擬一致性之肇事責任處理 

認定準則，以解決三方對於肇責認定之差異與衝突，並減少事故當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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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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